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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起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 

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申请再审阶段。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

人）。 

 涉案金额：人民币 22813.55万元。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3月 8日、2016年

12 月 7 日、2016 年 12 月 23 日、2017 年 8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关于子公司起

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方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

披露了公司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或“申请

人”）诉被告李勤夫、九龙山游艇倶乐部（平湖）有限公司、平湖九龙山游艇湾

旅游置业有限公司、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倶乐部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原审被

告”）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案号：（2016）沪 01民初 59 号】。开发

公司起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李勤夫等相关方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请求判

令原审被告返还或赔偿属于开发公司应获得的补偿款 22813.55 万元，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开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开发公司不服一审判

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6）沪 01民初字 5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开发公司一审诉讼请

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6-038、临 2016-149、临 2016-157、临 2017-059）。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2月 23日获悉，开发公司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即《民事再审申请书》所称“贵院”）提交了《民事再审申请书》，请求撤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 128号民事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民事再审申请书》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九龙山 

法定代表人：宁志群，董事长 

被申请人1（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勤夫，男，1962年3月8日生，汉

族 

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388号D－17幢 

被申请人2（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

司 

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外山西沙湾（游艇湾23幢1单元） 

法定代表人：奚雷，董事长 

被申请人3（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

司 

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九龙山外山西沙湾（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商业街

办公楼105室） 

法定代表人：李梦强，董事长 

被申请人4（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

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平湖市九龙山 

法定代表人：陈章人，董事长 



申请人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开发公司”）与被申请

人1李勤夫、被申请人2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

游艇俱乐部”）、被申请人3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

龙山游艇湾公司”）、被申请人4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龙山高尔夫俱乐部”）公司关联交易侵害责任纠纷一案，申请人不服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沪民终128号《民事判决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 

一、再审请求 

请求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民终12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

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二、申请事实及理由 

第一、本案的背景事实：《备忘录》完全是申请人单纯付出，三被申请人单

纯受益的单务合同，完全违反公平原则，是恶意串通损失上市公司利益的无效合

同，是虚假意思表示的无效合同。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完全是单务合同，

是上市公司单方面的将巨额利益输送到三家被申请人公司，是李勤夫背信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证据。 

《备忘录》中的三被申请人公司都是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一家

经营高尔夫业务，两家经营游艇业务，其经营业务使用的都是申请人九龙山开发

公司（上市公司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享有独家开发权的土地，但却没有向九龙山开发公司缴纳任何使

用费，这本身就已经是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但李勤夫仍不满足，还要将三家公司的业务成本、日常经营费用转嫁给九龙

山开发公司。《备忘录》第2条载明：“高尔夫公司投入约2.2亿元，建设球场、景

观河道绿化等、维持日常经营。”且不说2.2亿元这个数字虚构夸大，单说这些业

务成本、日常经营费用本身都是经营高尔夫业务所必需的，却由开发公司补偿，

业务收入却归被申请人自己。《备忘录》第3条载明：“游艇公司及游艇湾置业公



司投入建设游艇湾港池、码头、游艇吊机及购买、租赁游艇等配套景观，已投入

约1.5亿元，另有待建设保税仓库、东沙湾游艇码头等。”这些成本完全是两家公

司经营游艇业务所必需的，却要开发公司补偿，业务收入却归被申请人自己。 

《备忘录》从内容上就可以看出，完全是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九龙山开发公司

单方付出的单务合同，完全违反公平原则，是李勤夫操纵四家公司签订的恶意串

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无效合同。不可能是申请人九龙山开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

示。但二审判决（第9页）却认定《备忘录》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违反基本常

识。《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二、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三份会

计审核报告未经质证，本案依法应当再审。 

二审判决（第9页）载明：“本案所涉九龙山地块的资金投入和开发建设是不

争的事实，且有相关的会计审核报告为证。”也就是说，二审判决认定三被申请

人公司在九龙山区域进行资金投入和开发建设的主要证据就是三份会计审核报

告。 

但该判决所述的三份会计审核报告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报告》［嘉

信会专审（2013）27号］、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报告》［嘉信会专审（2013）

61号］、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报告》［嘉信会专审（2013）63号］却并未

作为证据由被申请人公司提交给法院，更未经质证。 

上述三份会计审核报告是由三被申请人公司自己单方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并没有申请人的参与，其真实性、合理性都是有重大疑问的，却未经质

证便被认定为证据。申请人通过其他诉讼找到其中的两份，从内容上看，完全是

被申请人自己的业务需要投入的资金，被申请人九龙山高尔夫俱乐部自己委托会

计师事务所做的嘉兴信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报告》［嘉信会专审（2013）27号］

载明，其投资的球道工程、会所工程等完全是自身业务需要而建设投资，却要求

申请人进行补偿。被申请人九龙山游艇湾公司自己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嘉兴信

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报告》［嘉信会专审（2013）63号］载明，其投资的游艇

会所及配套附属设施完全是自身业务需要而建设投资，却要求申请人进行补偿，



完全是巧取豪夺上市公司利益。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应当再审：（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四）原判

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

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依法应当再审。 

第三、二审判决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应予确认，但一审判决认定回

购补偿是在平湖市政府下属的九龙山管委会主导下，依据法律程序进行操作的，

而非《备忘录》签订的四家公司可以通过协议安排自主决定，故无法确定期间存

在恶意串通。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上述事实认定，本案应当再审。 

首先，获得土地补偿款是申请人与浙江省平湖九龙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九龙山管委会”）签订的《九龙山区域开发建设协议书》项下的申

请人的合同权利，管委会是依据该合同向申请人支付补偿款的，正是李勤夫操纵

四家公司签订《备忘录》，将本属于申请人的合同权利转让给三被申请人公司，

三被申请人公司才有了合同依据，与管委会签订一系列《回购协议书》，获得补

偿款。 

管委会作为一方合同主体与申请人签订《九龙山区域开发建设协议书》，并

依据《九龙山区域开发建设协议书》、《备忘录》与三被申请人公司签订系列《回

购协议书》，没有《备忘录》的签订，管委会与三被申请人公司签订系列《回购

协议书》，将属于申请人的补偿款支付给三被申请人公司就违反了《九龙山区域

开发建设协议书》的约定，要承担违约责任。管委会既然签订了合同，就同样要

受到合同约束，没有法外特权，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那样具有合同权利之外的主

导权。 

管委会同意出具上述事实的证人证言，目前申请人还未收到，将在稍后补充

提交法院。 

一审判决认定回购补偿是在平湖市政府下属的九龙山管委会主导下，依据法

律程序进行操作的，而非《备忘录》签订的四家公司可以通过协议安排自主决定，

故无法确定期间存在恶意串通。这是完全错误，并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认为《备



忘录》不存在恶意串通也是完全错误的，四家公司当时都是李勤夫控制，如此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备忘录》完全是恶意串通的无效合同。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本案有新的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决，应当依法再审。 

第四、二审判决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一审判决认定一旦上海九龙

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层面的股权及资产收购依据相关协议全部完成，则九龙山开

发公司、九龙山游艇俱乐部、九龙山高尔夫俱乐部的利益就会归集于同一实际控

制人，亦不存在相互侵权损害之说。有新的证据证明这一事实认定完全错误，本

案应当再审。 

申请人提交的2017年12月17日三被申请人公司伙同平湖九龙山阳光海岸水

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绅遥投资有限公司向平湖市人民法院提交的两份《民

事起诉状》充分证明，尽管九龙山游艇俱乐部、九龙山高尔夫俱乐部的股权已经

过户完成，但李勤夫仍然能控制着这两家公司，且已经将三被申请人公司的债权

分别转让给了平湖九龙山阳光海岸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绅遥投资有限公

司。 

《民事起诉状》的内容证明，上述公司正是以《备忘录》为依据起诉申请人，

索要巨额补偿费的。一审判决所谓三家公司利益归集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相互侵权损害之说的事实认定完全错误。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本案有新的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决，应当依法再审。 

第五、二审判决以《民事调解书》为依据，认定《民事调解书》双方对协议

效力认可，并以此作为《备忘录》有效的依据，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再审。 

判断合同是否无效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约定，审查合同是否符合

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符合就无效，否则就有效，这是基本的法律适用规则。《民

事调解书》是上市公司的两股东方双方约定和妥协的产物，以此作为依据确认合



同是否有效是完全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是适用法律错误。《备忘录》侵害的是

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害的是广大股民的公共利益，是违法无效的，不是谁认可有

效就有效的。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应当再审：（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本案二审判决适用法

律错误，应当依法再审。 

综上，申请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本案二审判决

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有新的证据足以

推翻原判决，二审判决的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再审。申请人恳请贵院依法再

审本案，撤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尚在审查开发公司提交的再审申请，故

公司暂时无法对本次重审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